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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辭 
 
 主席歡迎各政府部門代表、機構代表及委員出席會議，並介紹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陳淑芳女

士，她接替黃永堅先生；康文署經理(新界南)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袁智

玲女士；以及廉政公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高級廉政教育主任黃建新先

生，他暫代譚國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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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員備悉曾秀好副主席、余漢坤議員、陳連偉議員、鄧家彪議

員及林潔聲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 
 
 

I. 通過 2017 年 11 月 6 日的會議記錄 
 
3. 主席表示，上述會議記錄已收錄政府部門及機構的修改建議，

並於會議前送交各委員審閱。 
 
4.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修改建議，並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II. 有關 2017/18 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的提問 
(文件 CACRC 7/2018 號) 
 
5. 主席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嘉賓：衞生署高級醫生(社區聯絡)1   
羅麗婷醫生。衞生署的書面回覆已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參閱。 
 
6. 容詠嫦議員簡介提問內容。 

 
7. 羅麗婷醫生詳述書面回覆的內容，並補充如下： 

 
(a) 任何年齡人士均有可能患上肺炎球菌疾病，而侵入性肺炎球

菌疾病較為嚴重，幼兒和長者患上該疾病後果亦通常較為嚴

重。因此，政府希望透過有關防疫注射計劃，加強保障市民

的健康。 
 

(b) 在巿場上有不同種類的肺炎球菌疫苗，當中十三價肺炎球菌

結合疫苗(十三價疫苗)包含十三種血清型肺炎球菌疫苗，而

二十三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二十三價疫苗)則包含更多種血

清型。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

員會」在檢視最新科研實證及國際間的建議後，在 2016 年

7 月作出修訂，建議高風險人士(例如長期病患者如患有慢性

心臟病或胸肺病等)接種一劑十三價疫苗，再於一年後接種一

劑二十三價疫苗，以獲得更全面保護。至於沒有高風險情況

的長者，應接種一劑十三價或一劑二十三價疫苗。 
  

3 
 



 
8. 容詠嫦議員提出意見及詢問如下： 

 
(a) 她感謝衞生署代表的解說，並明白政府在這方面投放了很多

資源。據她觀察，近期感冒或肺炎發病率十分嚴重，有長者

或幼兒更因受感染去世，因此她特別關注署方就接種疫苗方

面發布的資訊。她認為有關資訊較複雜，難以向長者解釋。

她希望署方制作中英文版的電子宣傳單張，以便議員向區內

長者、長期病患者及有幼童的家庭宣傳防疫注射計劃。 
 

(b) 她請署方代表就「侵入性肺炎球菌」及「非侵入性肺炎球菌」

作解釋。 
 
9. 羅麗婷醫生多謝並表示會向有關服務單位轉達容議員的意見。同

時解釋非侵入性(non-invasive)指一般較輕微的病症例如竇炎和中耳炎，

而侵入性(invasive)則指較嚴重的病症，例如感染腦膜(引致腦膜炎)和血

液(引致菌血症及敗血病)等。 
 
10. 郭平議員表示，他曾替長者物色提供接種疫苗計劃的醫護服務公

司，但有些長者沒有帶備疫苗接種紀錄卡，甚至忘記有否接種過十三價

疫苗或二十三價疫苗。他詢問如有長者已接種二十三價疫苗，但醫生以

為他未曾接種，重覆接種相同的疫苗會否對身體有害。 
 

11. 羅麗婷醫生表示，若長者忘記曾否接種疫苗或找不到疫苗注射記

錄/卡，可向家庭醫生查詢，診所一般會保存有關病人的記錄，包括病人

接種疫苗的日期、疫苗類型及處方藥物等。如果長者無法找到相關記錄，

或忘記在哪裡接種疫苗，亦可嘗試詢問家人或照顧者。至於重覆接種有

關疫苗，暫時未有資料顯示會有不良後果。 
 
(傅曉琳議員約於下午 2 時 20 分入席。) 
 
 

III. 有關離島區有野豬出沒覓食的提問 
(文件 CACRC 8/2018 號) 
 
12. 主席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嘉賓：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濕地及

動物護理主任(執法)石仲堂先生，以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離島區高

級衞生督察(潔淨及防治蟲鼠)李劍輝先生。漁護署及食環署的書面回覆

已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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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席簡介提問內容。 

 
14. 石仲堂先生詳述漁護署的書面回覆內容，並補充如下： 
 

(a) 市民擔心野豬在民居附近出沒，會對其安全構成威脅。其實

野豬非常怕人，遇到人類會盡量避開。過去 10 年曾發生 7 宗
有人被野豬攻擊事件，而在該 7 宗個案中，主要因為市民用

物件驅趕或挑釁野豬，引致野豬受驚後作出攻擊。在一般情

況下，野豬出沒不會影響市民安全。 
 

(b) 據了解，離島區的個案是由於垃圾站的垃圾箱容易被野豬推

翻，當野豬在民居附近尋獲食物後，便會慣性再到該些地方

覓食，令問題漸趨嚴重。署方過去亦曾在南丫島不同地方(如
寶華園及榕樹灣)發現有野豬在垃圾站覓食。署方會與食環

署商討預防措施，亦嘗試以繩索繫緊垃圾箱或用木頭支撐垃

圾箱，避免垃圾箱被野豬推翻。成功例子包括在垃圾箱附近

加建石牆，但很多地方未必做到。署方已成立工作小組，並

邀請食環署及大學的公共設計專家，設計較完善的垃圾箱及

垃圾站，並希望於本年內在不同地方進行測試，研究新設計

能否有效防止野豬問題。 
 

15. 李劍輝先生詳述食環署的書面回覆內容，並表示署方一直與漁

護署保持聯絡，並跟進垃圾箱及垃圾站的設計，以改善野生動物翻倒垃

圾箱的問題。 
 
16. 周浩鼎議員表示，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市民不可使用狩

獵器具捕獵野豬。他詢問如有野豬對市民造成滋擾，漁護署會如何處理。 
 

17. 周玉堂議員表示，野豬問題日益嚴重，很多村民表示野豬除在

垃圾箱覓食，亦會破壞及吃掉村民的農作物；即使將農作物圍封，野豬

亦能闖入。此外，野豬亦會弄翻山墳，而牠們身型龐大，繁殖很快，亦

會在地上挖洞，破壞力強，他促請有關部門加緊研究預防野豬問題。 
 

18. 黃開榆委員表示，坪洲好景台及大利島一帶亦曾發現有野豬出

沒，如野豬愈來愈多，或會造成嚴重問題。由於相關條例禁止市民獵殺

野豬，市民應如何處理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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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桂珍議員表示，野豬繁殖率高，如部門採取放任態度不作處

理，或會出現野豬襲擊人類的問題。野豬在有人或人多的地方會快速離

開，但未知是否會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襲擊人類。動物和人需要共存，但

如果對人造成影響，她認為需要處理。 
 

20. 石仲堂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處理野豬問題並不容易，署方會按情況採取不同措施。如野

豬在市區出沒，署方一般會將牠們驅趕到山邊；但如野豬受

傷或被困而無法自行離去，署方會派獸醫師，以麻醉槍麻醉

牠們後再將其移至附近的郊野公園。 
 

(b) 現時大部分個案的野豬均在山邊出沒，但署方留意到近期有

惡化趨勢，主要由於經常有人餵飼牠們，野豬因而集中於有

關地方出現，令人誤以為野豬數量增多。如果市民不驅趕或

捕捉野豬，牠們不會滋擾人類，市民無需過分擔心。 
 

(c) 如野豬造成持續破壞，以往署方會按情況派出野豬狩獵隊進

行狩獵。不過近年社會有不同聲音，要求保護野生動物，署

方會盡量以較溫和的方法處理。除與食環署合作設計新的垃

圾箱外，署方亦展開一系列工作，例如由去年開始嘗試為本

地野豬進行避孕試驗，亦聘請外地及本地專家研究處理野豬

的問題。 
 

(d) 至於野豬破壞農田的個案，署方會派同事向農民講解，並建

議預防野豬的措施，例如設置石級、欄杆甚至電網。漁護署

負責農業的同事亦於大龍農場介紹防止野生動物破壞的方

法，包括示範安裝電網。2016 年《施政報告》中亦提到會落

實農業政策，並撥款 5 億元成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為本地

農戶提供支援。農民可申請基金加設圍網或電網。 
 

21. 主席希望漁護署及食環署繼續研究可行方法，以解決野豬問題

及紓緩居民的憂慮。居民擔憂野豬會襲擊人類，若野豬無法覓食，難以

估計牠們的行為，但人類亦應愛護野生動物。她促請有關部門跟進有關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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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關東涌毒狗案的提問 

(文件 CACRC 9/2018 號) 
 
22. 主席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嘉賓：香港警務處大嶼山警區警民關

係主任陳進先生；漁護署署理高級農林督察(動物管理/香港)嚴明威先

生、一級農林督察(動物管理/香港)1 葉卓文先生；以及香港愛護動物協

會(愛協)副總監(檢核部主管)麥明樂先生和福利部副總監侯安娜獸醫。漁

護署的書面回覆已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參閱。 
 
23. 郭平議員簡介提問內容。  

 
24. 陳進先生回覆如下： 
 

(a) 警方非常重視殘酷對待動物的案件，當收到舉報，警方會以

專業的態度調查，並由刑事調查隊負責調查。警方亦會繼續

與其他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加強多機構的合作模式，合力

打擊殘酷對待動物的行為。 
 

(b) 根據警方的記錄，過去 3 年東涌有 1 宗殘酷對待動物案件，

案件於 2017 年 11 月 4 日及 5 日發生，警方收到東涌䃟頭村

村民報案，發現 10 隻由村民飼養的狗隻懷疑進食有毒食物

後中毒身亡。警方將該案列為殘酷對待動物案件，由大嶼山

警區刑事調查隊調查。機動部隊人員在村內進行大規模調查

及搜尋證物和可疑物品。警方亦派員以問卷向村民查詢，希

望收集與案件有關的資料。此外，鑑證科人員亦聯同漁護署

及愛協的人員，協助檢驗搜獲的證物，以了解毒物來源。愛

協人員協助抽取有關狗隻屍體的血液樣本及狗隻曾經用過

的食具，並交予政府化驗所作毒理化驗，以確認死亡原因，

目前正等候化驗結果。警方不排除懸紅緝兇，希望有助破案。 
 

(c) 除搜證外，警方亦聯同食環署人員清除放置村內用作滅鼠的

藥餌及其他對狗隻有害的物品，以防有其他狗隻中毒死亡。 
 

(d) 警方亦在村內的主要路徑及顯眼位置張貼告示，以提高村民

對案件的關注及呼籲村民提供消息。 
 
25. 麥明樂先生表示，愛協暫未考慮發出懸紅，現時估計該宗懷疑

毒狗案件屬單一案件，與寶雲道在短時間內重覆發生的案件不同。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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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情況惡化，愛協會再作考慮。另外，寶雲道案件多年來的懸紅未有

任何結果。愛協會徵詢警方意見，以配合警方的行動找出疑犯。  
 
26. 郭平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a) 他感謝警方進行一系列偵查工作，並詢問現時有否掌握疑犯

的基本資料。他指斥以這種卑鄙手段毒殺動物是不人道的行

為。 
 

(b) 警方於大嶼山區展開「嶼眼守望計劃」，於區內各村安裝閉

路電視。他詢問警方能否擴展該計劃範圍，以覆蓋䃟頭村一

帶侯王廟等地方。除可監測有意下毒人士的行為，該處有很

多登山人士，安裝閉路電視可改善治安及發揮保護作用。 
 

(c) 他並不認為此案屬單一事件，他多年來不時收到區內居民致

電表示被狗隻滋擾，亦有不少人餵飼流浪狗，居民曾來電詢

問如何處理。三個月前，他曾就赤鱲角村附近的狗隻問題，

向漁護署表達意見。他感謝漁護署已盡力處理，但其後發生

䃟頭村的毒殺狗隻事件，令人痛心。 
 

(d) 他希望警方及愛協積極跟進及展開相關工作，並認為一個文

明及人道的社會，應尊重動物的生存權益。 
 
27. 陳進先生回覆如下： 
 

(a) 他同意郭議員的意見，並重申警方極其重視殘酷對待動物案

件，亦已投放很多資源進行調查。現階段暫時未有人被捕，

待收到化驗結果後，才考慮下一階段的工作。警方希望盡快

破案，緝拿兇徒。 
 

(b) 他感謝郭議員支持「嶼眼守望計劃」，該計劃是整體的防罪

計劃，並非只針對爆竊案。他會向上級反映郭議員的意見，

以便適當調整該計劃。 
 
28. 麥明樂先生表示，愛協人員不時在案發現場巡查，並向附近村

民及市民講解，希望大家善待動物，不可做違法行為。另外亦會向飼養

動物的人士或義工說明，在餵飼動物期間保持地方整潔，以免對其他市

民造成滋擾。舉例說，愛協多年來推行貓隻領域護理計劃，希望流浪貓

隻可以與社會其存，同時不會影響環境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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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賴子文委員表示，近日他發現食環署在有老鼠出沒的地方放置

毒鼠餌，但放置位置似乎不太合適。他曾在學校門口的空地發現毒鼠餌，

但該處沒有任何遮掩，小孩或低年級學生或會玩弄毒鼠餌，對安全構成

威脅。他希望相關部門關注有關情況。 
 

30. 主席請秘書處將賴子文委員提出有關毒鼠餌的問題，轉交食環

署跟進。 
 
 

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8/19 年度在離島區舉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建議 
(文件 CACRC 4/2018 號) 
 
31. 主席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

廣李潔兒女士。 
 
32. 李潔兒女士簡介文件內容。她表示，康文署擬向區議會申請撥

款 530,000 元，用以推行 2018/19 年度離島區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當中

485,000 元為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2 月的活動開支，其中 45,000 元為

2019 年 3 月的活動開支，將在 2019/20 財政年度支付。 
 

33. 委員會支持 2018/19 年度的離島區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建議，並原

則上通過撥款 530,000 元推行有關計劃。 
 

34. 主席表示，上述撥款安排需待委員會確定 2018/19 年度所獲分配

的撥款後再行確認。由於撥款額超出委員會的批款上限，故需獲區議會

通過方可作實。 
 
 

V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8/19 年度離島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計劃 
(文件 CACRC 5/2018 號) 
 
35. 主席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康文署圖書館高級館長(離島區)
郭麗娟女士。 
 
36. 郭麗娟女士簡介文件內容。她表示，康文署擬向區議會申請撥

款 78,565 元，用以推行 2018/19 年度離島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計劃，

其中 2,565 元為 2019 年 3 月的活動開支，將在 2019/20 財政年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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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容詠嫦議員表示對撥款申請沒有意見。她留意到文件所載的活

動均在圖書館舉行，認為有需要於圖書館以外的地方舉辦有關推廣活

動。愉景灣圖書車的使用人數及借書量為離島區內最多，而愉景灣設有

民政事務處(民政處)管理的社區會堂(包括兩個會議室)，她希望康文署在

未來的財政年度，考慮於這些會議室舉辦讀書會或講座，講解如何使用

互聯網瀏覽圖書參考目錄或借還圖書等，以惠及偏遠地區的居民。 
 

38. 郭麗娟女士表示，署方一直支持及進行到訪學校及機構推廣公

共圖書館服務的外展活動。就容議員的意見，她會向署方反映，並會在

會後與民政處商討能否使用有關場地作推廣，例如在愉景灣社區向區內

居民介紹圖書館的服務。此外，正如文件所載，署方亦會與社區圖書館

合作及舉辦推廣活動，以推廣閱讀。至於愉景灣方面，署方於來年將會

在基督教宣道會愉景灣堂服務中心及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愉景

灣分處的社區圖書館舉辦兒童故事劇場。署方將繼續留意區內居民的閱

讀興趣及各方面的需要。 
 

39. 容詠嫦議員表示，她知悉愉景灣有兩間社會福利機構與政府合

辦活動。據她了解，參與有關機構的活動需先繳交年費，但只有少數愉

景灣居民已繳費。就這些機構與政府合辦的活動，她不清楚居民是否能

免費參與，而且有關機構亦無舉辦圖書活動及長者閱讀計劃。民政處管

轄的會議室經常空置，尤其是下午時段，她建議署方與民政處商討，於

會議室舉辦讀書會或指導居民使用電腦上網參考圖書館藏書，或進行其

他相關活動。 
 

40. 郭麗娟女士感謝容議員的意見，她會向署方反映及在會後與容

議員跟進，並會徵詢議員或民政處的意見。 
 

(會後註：康文署擬於 2018 年 4 月中旬在愉景灣進行推廣公共圖書館服

務的外展活動。康文署已聯絡民政處及提出租用愉景灣社區會

堂會議室的申請。有關活動的籌備工作快將展開，康文署會適

時在本委員會會議上匯報。) 
 

41. 委員會支持 2018/19 年度離島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計劃，並

原則上通過撥款 78,565 元以推行有關計劃。 
 

42. 主席表示，上述撥款安排需待委員會確定 2018/19 年度所獲分配

的撥款後再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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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離島區舉辦的康樂體

育活動計劃 
(文件 CACRC 6/2018 號) 
 
43. 主席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康文署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陳淑芳女士。 
 
44. 陳淑芳女士簡介文件內容。她表示，康文署擬向區議會申請撥

款 8,594,955 元，用以推行 2018/19 年度離島區康樂體育活動計劃，其中

416,735 元為 2019 年 3 月的活動開支，將在 2019/20 財政年度支付。 
 

45. 容詠嫦議員支持康文署的撥款申請。她留意到康文署舉辦的康

樂體育活動，例如太極班、舞蹈班及瑜伽班等的參加率非常高，居民亦

表示非常喜歡瑜伽及太極活動。不過，康文署給予的導師薪酬低於市場，

而離島區較為偏遠，導師又需自行支付車費，因此她希望康文署考慮彈

性處理離島區導師的薪酬，並舉辦更多參加率較高的活動，尤其是瑜伽

班、太極班及舞蹈班等。 
 

46. 主席請康文署考慮議員的意見。 
 

47. 鄺官穩議員詢問，為何只舉辦五人足球及七人足球活動，而不

舉辦 11 人足球活動，是否因區內場地所限而無法舉辦 11 人足球比賽。

他表示成年人一般會參與 11 人足球活動，很少參與七人或五人足球活

動，希望康文署考慮租用青衣的場地，讓離島區的足球員及隊伍有機會

參與正規的 11 人足球賽事。 
 

48. 容詠嫦議員表示，個人活動只有圍棋而沒有中國象棋，但其實

居民對中國象棋活動的需求較大，希望署方考慮舉辦中國象棋活動，例

如訓練班、講座或比賽等，定會受居民歡迎。 
 

49. 陳淑芳女士綜合回覆如下： 
 

(a) 她感謝容議員支持康文署舉辦的活動。她表示太極班、器械

健體班、瑜伽班及舞蹈班等均受到市民歡迎，除了康文署

外，坊間亦有很多組織舉辦類似活動，而教練薪酬可能較康

文署高。但署方支付的教練薪酬是劃一的，並不能就個別地

區而調整。然而，鑑於離島區較為偏遠，署方會向有關活動

的兼職員工及教練發放特別交通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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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康文署的資源有限，並且需要照顧各階層人士，因此，署方

只能盡量研究能否增加容議員提及的瑜伽班及中國象棋等

活動。 
 

(c) 她了解現時離島區並沒有 11 人足球場，為讓離島區足球隊

有更多機會在 11 人足球場進行訓練，署方會繼續協助離島

區足球隊使用其他地區的 11 人足球場進行訓練。 
 

50. 委員會支持 2018/19 年度的離島區康樂體育活動計劃，並原則上

通過撥款 8,594,955 元以推行有關計劃。 
 
51. 主席表示，上述撥款安排需待委員會確定 2018/19 年度所獲分配

的撥款後再行確認。由於撥款額超出委員會的批款上限，故需獲區議會

通過方可作實。 
 
 

VIII. 工作小組報告 
 
(i) 社區事務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活動工作小組 
 

(a) 離島區文化節 2017－「“Show Time!” 離島區青年音樂才藝

匯演」 
 活動已於 12 月 26 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順利舉行，共有

8 支隊伍參加搖滾音樂比賽，以及 5 個地區團體參與才藝

表演環節。活動吸引約 800 名市民到場欣賞。 
 

(b) 「離島區粵劇賀新歲 2018」 
 活動將於 2018 年 2 月 20 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工

作小組於 2018 年 1 月 4 日舉行的工作小組會議上進行審

議後，通過委託龍飛劇團提供粵劇表演。 
 
(c) 維特健靈慈善單車馬拉松 2018－區議會盃 
 主辦單位邀請離島區議會組隊參加於 2018 年 1 月 28 日舉

行的慈善單車馬拉松 2018－區議會盃。鄺官穩議員將組隊

代表離島區議會參賽，並已透過工作小組向主辦單位遞交

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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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離島區國際復康日工作小組 
 

(a) 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日 

 活動已於 201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舉行。持殘疾人士

登記證人士可於當日與一名同行照顧者免費乘搭各種公

共交通工具、免費參觀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和使用康文

署的游泳池設施，以及免費遊覽香港濕地公園。 

 
(b) 海洋公園同樂日 

 活動已於 201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舉行，反應相當踴

躍，離島區內 6 間社會福利機構合共安排 304 位殘疾人

士、家屬和義工參與。活動支出共 25,144 元，包括購買

餐券及租用旅遊巴的費用。 
 

(c) 中央慶祝活動 

 2017 年國際復康日廿五周年慶祝典禮暨傷健全城「拼」
及「十八區關愛僱主」表揚計劃頒獎禮，已於 2017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下午在葵芳興芳路遊樂場硬地足球場
舉行。活動邀請全港 18 區參與大型拼圖活動，以宣揚「傷
健齊心‧萬眾一家」的精神。當日離島區亦安排 15 位區
內傷健人士參與拼圖活動。 
 

(d) 地區融合活動 

 工作小組通過撥款 20,000 元，用以資助 4 個團體於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間舉辦地區融合活動，以增加
殘疾人士接觸社區的機會及宣揚共融信息，每個活動的
資助上限為 5,000 元。 

 
52. 委員備悉 12 份活動評估報告的內容，並通過上述 2 個工作小組

的報告。 
 
53. 郭平議員表示支持鄺官穩議員組隊代表離島區議會參與慈善單

車馬拉松 2018－區議會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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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離島區的工作匯報 

 
(i) 文化活動 

(文件 CACRC 1/2018 號) 
 
54. 主席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

廣李潔兒女士。 
 
55. 李潔兒女士簡介文件內容，並補充附件乙所載免費文娛節目的

出席人數如下： 
 

日期 節目名稱 出席人數 

12 月 23 日 管弦樂演奏會－中華民族管弦樂團(香港) 220 

 
56.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ii) 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 

(文件 CACRC 2/2018 號) 
 
57. 主席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康文署圖書館高級館長(離島區)
郭麗娟女士。 
 
58. 郭麗娟女士簡介文件內容。 

 
59.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iii) 康樂體育活動 

(文件 CACRC 3/2018 號) 
 

60. 主席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康文署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陳淑芳女士。 
 
61. 陳淑芳女士簡介文件內容。 

 
62. 容詠嫦議員表示，附件二所載活動的參加率大多達 100%，但長

者日營的參加率則只有 92%。她明白報名時入表率一定很高，但因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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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缺席活動，以致參加率只有 92%。她詢問署方能否設候補名單，讓

其他長者有機會補上，使更多人能夠參加活動。 
 

63. 陳淑芳女士表示，該長者活動以是抽籤形式報名的，入表率遠

超過活動名額。以抽籤形式報名的活動，一般均設有候補名單，中籤人

士需要辦理手續確認參加活動，否則會由候補人士補上。若候補人士補

上後仍有剩餘名額，則會進行公開候補。有關活動的參加率為 92%，其

實已相當理想，長者或許沒有留意候補的安排，署方會留意有關情況。 
 

64.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X. 其他事項 
 

(i) 分組探訪社區參與計劃的安排 

 
65. 容詠嫦議員詢問分組名單為何列出去年的月份，是否應載列今

年的安排。 
 
66. 主席表示，名單所載為 2017/2018 財政年度的安排。 

 
67. 委員備悉 2017/2018 年度社區參與計劃分組探訪名單的修訂內

容。 
 

(ii) 2018 至 2019 年度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 

 
68. 主席表示，勞工及福利局於本年度繼續向每區撥款 53,000 元，

資助全港 18 區舉辦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以及舉行慶祝「2018 國際

復康日」的活動。她建議繼續交由離島區國際康復日工作小組運用撥款

籌辦活動並跟進有關事宜。 
 
69. 委員會通過上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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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下次會議日期 

 
7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20 分結束。下次會議定於 2018 年    
3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正舉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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